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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研究

一、《盘州法苑》栏目目前存在的问题和对策

首先，《盘州法苑》栏目是市法院与市广播电视台合办

的栏目，以前，前期选题、策划和文稿撰写都是由法院将栏目

任务分发到下属相关庭室和部门，电视台仅仅只是进行文稿编

辑、节目制作和播出等环节。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一些庭室和

部门在策划和文稿写作中出现了选题平淡无奇、稿件专业术语

深奥难懂、后期无法编辑拍摄等问题，有的甚至随便写一个稿

件敷衍了事。如今，这种状况已不复存在，但由于法院的各庭

室和部门没有了具体的栏目任务，只是简单报一个选题，造成

选题报送随意、甚至根本就不报选题；加之员额制改革，法官

审判案件数量大增，工作压力空前，全身心投入案件，无暇顾

及栏目相关事宜。

其次，县级电视台采编人员短缺、设备简陋、老化、经费

不足，又面临中央、省、市和各上星台等上级台，以及各种新

媒体、自媒体的挤压，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尤其对于一个县

级台的栏目来说，质量就是他的生命，观众就是赋予一个栏目

生命力的上帝，如何办好节目，吸引受众，是我们面临的一大

课题。

第三，法治类节目面对的是不同层次的观众，其解说词一

定要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符合电视视听语言，特别值得注意

的是，解说词不能写成法律文书、起诉书、判决书和裁定书，

目前《盘州法苑》栏目的脚本撰写者是新闻工作者，但新闻工

作者不是法学专业出生，对法律知识的了解并不是很透彻，这

就要求撰稿者和作者要相互学习，深入学习和了解新闻写作和

法律知识，有较强的文字驾驭能力，一方面一定要全面的了解

案件的前因后果，不能怕辛苦，要尽可能多的接触当事人，多

向法官和律师请教有关的法律知识，这样写出了解说词才不至

于犯下理解偏差的错误，才能生动朴实、形象的还原案件本来

面目，也才能真正做到通俗易懂。

二、对今后《盘州法苑》栏目发展的一些思考

（一）选材要生动，角度要合理，要有典型的教育意义。

法治节目要始终本着普及法律知识，提高法律意识，弘扬

道德风尚，宣传精神文明的宗旨，应该选择老百姓关心的，又

不是很清楚的法律盲区，通过真实的案例举案说法，以此达到

让老百姓“知法、懂法、守法”的目的。

法治栏目不但要有时政新闻，社会新闻，文化新闻，体育

新闻等新闻报道共有的要素和特征，还必须具有其他专业新闻

报道所没有的鲜明的法治特色。法治栏目应关注的是与法律制

度相关的事物和信息，尽管它也涉及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但

它关注的是渗透到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法律现象和法治问题，法

治新闻报道着重于传播法律知识，宣扬法律意识和法治精神，

强调社会秩序的建立和维护，强调对于人的行为的规范。

（二）法治节目要注重真实性。

优秀电视专题类节目在选题和表现上的几个特征：选题的

故事化、叙事的情感化、人物的个性化，学会讲故事，把故事

编得好看并拍得好看，这是电视人追求的目标。

作为任何一种媒体，或者说是任何一个从事媒体工作的人

来说，节目形式的创新尤为重要。

1、在定位上提高起点，确立法治类节目依靠真实生存的

理念，法治类节目必须真实可信，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当然也

是法治类的节目的生存之本，任何虚假浮躁或故弄玄虚，玩噱

头都是给自己砸锅。

2、在选题上要认真策划取舍，确立在法律法规与老百姓

法治意识差距之间，寻找共振点的思路。在具体选题时，一要

注重普遍性。大多数百姓群众感到某些法律法规不甚了解或理

解不透的便是选题的重点；二是要注重典型性，所报道的事情

有一定的典型意义，观众看了能够举一反三，引以为戒，应予

考虑选报；三要注意贴近性，“三贴近”的指导思想应贯穿于

法治类节目采编的始终。偏离群众、实际和生活的选题应当舍

弃，尽量避免虚假、重演和人为做作的东西。

3、在采编过程中，要强调调查性、评论性，确立法治节

目无儿戏的理念。任何虚假、重演，都是采访不深入，急功近

利，作风漂浮造成的。做法治类节目，深入调查采访，是法治

节目真实、富有厚度的保证，要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用事实

说话，这样才能增强法治类节目的穿透力和凝聚力。

（三）要正确把握当事人私生活空间的曝光度。法治类

节目有许多事涉及家长里短，邻里矛盾的民事纠纷，因而报道

中，就自然会涉及一些私人生活空间的内容，有时就会对一些

家长里短，邻里矛盾的民事纠纷简单化，把个人的情感宣泄误

当成报道中的话语权下放，为提高节目的关注度，以表现百姓

生活原生态为名，强调闯入私人生活空间等等，这些表现不仅

与法治节目的本质相违背，而且与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流相违

背。

众所周知，媒体关注百姓生活是应该的，但是媒体在社会

生活中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值得深思，大众传媒应该仅仅是

起传声筒、传递信息的平台作用，而不能越俎代庖的去为老百

姓讨说法，成为包公或者是法官。

一是建立法治型文化机制，将各项采编制度贯穿于节目生

产运营的始终，制度建设是法治建设的一部分，制度是任何部

门，任何单位都不可缺失的，从事法治类节目的采编制播人员

也不例外，同样需要制度来保证。

二是建立执行文化机制，将优柔寡断、敷衍了事等社会痼

疾化为雷厉风行，积极进取。法治类节目，整个生产流程都必

须严谨慎密，从节目策划，采编制作和审查都要认真细致，尤

其是终端审查节目都要严格把关，发现有低俗、媚俗、庸俗的

东西都要筛剔取舍，严格按照新闻纪律和新闻职业道德规范办

事，将不良苗头消灭在萌芽阶段。

构建和谐社会，法治要先行，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法治社

会与和谐社会的目标是一致的，法治栏目理应在这样的氛围中

大有作为，关键在于用好资源，理清思路，明确方向，调动各

方积极性，创新思路和方法，努力生产出百姓爱看，符合社会

发展潮流的电视法治节目，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一期节目中有所

收获和启发，从中感受到司法的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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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盘州法苑》浅谈县级电视法治栏目
敖盛良

（盘州市融媒体中心  贵州  盘州  553537）

[摘　要]“聚焦法治热点，探求法律精神，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盘州法苑》节目。”每周日晚

八点整，在盘州电视台综合频道，伴随着熟悉的旋律，电视法治专栏《盘州法苑》已经和观众相知相伴五年。一路走来，感谢有

你！感谢观众朋友们长期以来对《盘州法苑》的默默守候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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